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候選人遴選要點 

                          修正對照表               112.11.22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之評選每學

年辦理一次，獎勵對象為本院擔任班

級導師及研究生生涯輔導社群指導教

師、學位學程或教育學程各級導師累

積 3年以上、連續 2學年度全校導師

會議全程出席次數達 3次、輔導知能

研習達 2次、班會召開次數及活動紀

錄每學期至少上傳 2次、導師輔導紀

錄每學年至少上傳 1次、班級導師與

學生互動問卷填答率達 50%以上，且平

均值在 90分以上之專任教師。 

第二條   

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之評選每學

年辦理一次，獎勵對象為本院擔任班

級導師及研究生生涯輔導社群指導教

師、學位學程或教育學程各級導師累

積 3年以上、連續 2學年度全校導師

會議全程出席次數達 3次、輔導知能

研習達 2次、班會召開次數及活動紀

錄每學期至少上傳 2次、班級導師與

學生互動問卷填答率達 50%以上，且

平均值在 90分以上之專任教師。 

依據校級辦

法修訂，為

積極達成導

師輔導目

標，增加導

師輔導紀錄

為評選項

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評選方式： 

（一）第一階段： 

各系所、學位學程或師資培育處（以

下簡稱師培處）於每年 5月中旬，經

系所（含學位學程、師培處）級相關

會議推薦「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

師」1名，若無適當人選，得以從缺，

並將推薦表送交學生事務處。系所

（含學位學程、師培處）需於 5月底

前完成各班導師與學生互動問卷評量

送交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完成受

推薦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基本資

料彙整後，將本院系所相關資料送本

院。 

 

 

 

 

 

（二）第二階段（本院教評會推薦程

序及標準）： 

1.第一階段經各系所之推薦，且符合

本要點第二點規定條件者，方列入本

院可推薦之候選人。候選人人數未達

本院可推薦人數上限時，得由「院教

評會」全數推薦；但若候選人人數超

過本院可推薦人數上限時，則先辦理

推薦投票。 

2.辦理推薦投票：（若候選人人數超過

本院可推薦人數上限時） 

（1）於「院教評會」召開前開放「院

教評會委員（若為候選人，須依規定

迴避）」審閱資料與投票，每張選票至

多圈選 3人。 

（2）若同票則於院教評會中由「在場

委員（若為同票候選人，須依規定迴

避）」投票決定推薦順位。 

第三條 

評選方式： 

（一）第一階段： 

1.各系所、學位學程或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於每年

5月中旬，經系所（含學位學程、中

心）級相關會議推薦「優良導師暨社

群指導教師」1名，若無適當人選，

得以從缺，並將推薦表送交學生事務

處。系所（含學位學程、中心）需於

5月底前完成各班導師與學生互動問

卷評量送交學生事務處。學生事務處

完成受推薦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

基本資料彙整後，將本院系所（含學

位學程或中心主聘，本院系所從聘

者）相關資料送本院。 

2.學位學程或中心推薦符合第二點條

件之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若為

本院系所從聘者，視為該學系有符合

第二點條件之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 

（二）第二階段（本院教評會推薦程

序及標準）： 

1.第一階段經各系所（含學位學程、

中心）之推薦，且符合本要點第二點

規定條件者，方列入本院可推薦之候

選人。候選人人數未達本院可推薦人

數上限時，得由「院教評會」全數推

薦；但若候選人人數超過本院可推薦

人數上限時，則先辦理推薦投票。 

2.辦理推薦投票：（若候選人人數超

過本院可推薦人數上限時） 

（1）於「院教評會」召開前開放

「院教評會委員（若為候選人，須依

規定迴避）」審閱資料與投票，每張

選票至多圈選 3人。 

（2）若同票則於院教評會中由「在

場委員（若為同票候選人，須依規定

迴避）」投票決定推薦順位。 

1.配合校母

法修正重點

說明二，因 

師資培育處

導師及學位

學程專任教

師非隸屬於

各學院，為

完備程序，

擬將師資培

育處導師及 

學位學程專

任教師之評

選方式由教

務處教師評

審會辦理遴

選，以維權

益。(參閱

附件 4) 

2.修正師培

處正名。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3.推薦名單： 

校級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通過

「院教評會」推薦或票選結果推薦順

位為第一至第三者。 

（三）第三階段：校級優良導師遴選

委員會於每年 6月底前就各學院評選

出之優良導師名單及優良事蹟進行審

核確認並公告。 

（四）獲選為全校優良導師者，次年

不得再接受該系所之推薦。 

3.推薦名單： 

校級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通過

「院教評會」推薦或票選結果推薦順

位為第一至第三者。 

（三）第三階段：校級優良導師遴選

委員會於每年 6月底前就各學院評選

出之優良導師名單及優良事蹟進行審

核確認並公告。 

（四）獲選為全校優良導師者，次年

不得再接受該系所（含學位學程、中

心）之推薦。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五條 

院級輔導表現優良教師：為鼓勵本院輔

導表現優良之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本

院擬頒予本院各學系推薦之導師暨社

群指導教師「輔導表現優良」獎狀以茲

鼓勵，各學系至多1名。推薦資格須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 

（一）經各系所送交學生事務處符合第

二點條件之校級候選人。 

（二）各系所如未有符合校級候選人第

二點條件者，各系系務會議可推

薦輔導表現優良教師一名，並將

推薦名單（含系務會議紀錄）於

每年5月底前送交本院。 

 

第五條 

院級輔導表現優良教師：為鼓勵本院

輔導表現優良之導師暨社群指導教

師，本院擬頒予本院各學系（含學位

學程或中心主聘，本院系所從聘者）

推薦之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輔導表

現優良」獎狀以茲鼓勵，各學系至多

1名。推薦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經各系所送交學生事務處符合

第二點條件之校級候選人。 

（二）各系所如未有符合校級候選人

第二點條件者，各系系務會議

可推薦輔導表現優良教師一

名，並將推薦名單（含系務會

議紀錄）於每年5月底前送交

本院。 

（三）若學位學程或中心與其從聘系

所均未有符合第二點條件之導師暨社

群指導教師，則學位學程或中心主聘

教師，將由本院從聘系之系務會議，

併案推薦院級輔導表現優良教師一

名。 

配合校母法

修正重點說

明二，因 

師資培育處

導師及學位

學程專任教

師非隸屬於

各學院，為

完備程序，

擬將師資培

育處導師及 

學位學程專

任教師之評

選方式由教

務處教師評

審會辦理遴

選，以維權

益。(參閱

附件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候選人遴選要點 

107年 03月 28日 106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年 05月 29日 107學年度第 6次院務會議通過 

109年 03月 25日 108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 03月 16日 110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112年 11月 22日 112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本校獎勵優良導

師暨社群指導教師實施要點第三點第（二）目之規定，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

院「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候選人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之評選每學年辦理一次，獎勵對象為本院擔任班級導師及

研究生生涯輔導社群指導教師、學位學程或教育學程各級導師累積3年以上、連續2

學年度全校導師會議全程出席次數達3次、輔導知能研習達2次、班會召開次數及活

動紀錄每學期至少上傳2次、導師輔導紀錄每學年至少上傳1次、班級導師與學生互

動問卷填答率達50%以上，且平均值在90分以上之專任教師。 

三、 評選方式： 

（一）第一階段： 

各系所、學位學程或師資培育處（以下簡稱師培處）於每年5月中旬，經系所

（含學位學程、師培處）級相關會議推薦「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1名，

若無適當人選，得以從缺，並將推薦表送交學生事務處。系所（含學位學程、

師培處）需於5月底前完成各班導師與學生互動問卷評量送交學生事務處。學

生事務處完成受推薦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基本資料彙整後，將本院系所

相關資料送本院。 

（二）第二階段（本院教評會推薦程序及標準）： 

1.第一階段經各系所之推薦，且符合本要點第二點規定條件者，方列入本院可

推薦之候選人。候選人人數未達本院可推薦人數上限時，得由「院教評會」

全數推薦；但若候選人人數超過本院可推薦人數上限時，則先辦理推薦投

票。 

2.辦理推薦投票：（若候選人人數超過本院可推薦人數上限時） 

（1）於「院教評會」召開前開放「院教評會委員（若為候選人，須依規定迴

避）」審閱資料與投票，每張選票至多圈選3人。 

（2）若同票則於院教評會中由「在場委員（若為同票候選人，須依規定迴避）」

投票決定推薦順位。 

3.推薦名單： 

校級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通過「院教評會」推薦或票選結果推薦順位

為第一至第三者。 

（三）第三階段：校級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於每年6月底前就各學院評選出之優良導

師名單及優良事蹟進行審核確認並公告。 

（四）獲選為全校優良導師者，次年不得再接受該系所之推薦。 



四、 評選參考項目： 

優良導師評選： 

（一）能充分瞭解班級學生之姓名、性向、特長等基本狀況。 

（二）落實各項導師工作如：學生個別訪談、召開班會、師生聯誼等。 

（三）積極輔導學生學習並熱心參與學生課外活動。 

（四）能引導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工作。 

（五）積極協助處理學生校內外緊急事件。 

（六）能積極配合學校辦理各項宣導與防範工作。 

（七）積極與心理輔導組研討學生問題及尋求資源。 

（八）出席全校及系導師會議。 

（九）按時繳送學生操行成績。 

（十）積極參與各項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優良社群指導教師評選： 

（一）檢視研究生學習情形並協助擬定學習計畫。 

（二）適時提供生涯發展建議及輔導。 

（三）社群活動結束後，填寫社群活動紀錄，送交相關單位存參。 

（四）積極參與各項生涯輔導知能研習。 

五、 院級輔導表現優良教師：為鼓勵本院輔導表現優良之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本院擬

頒予本院各學系推薦之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輔導表現優良」獎狀以茲鼓勵，各學系

至多1名。推薦資格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經各系所送交學生事務處符合第二點條件之校級候選人。 

（二）各系所如未有符合校級候選人第二點條件者，各系系務會議可推薦輔導表現
優良教師一名，並將推薦名單（含系務會議紀錄）於每年5月底前送交本院。 

六、 獲獎之校級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院級輔導表現優良教師應配合於導師會議、

相關研習會或研討會，撰寫或分享輔導技巧及班級經營實務。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獎勵優良導師暨社群指導教師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學生事務處備查後實施。 

 

 

 


